
德化县凤洋养老保障性住房申购资格审查报名表

一、申请人信息
	申请人姓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
	联系电话
	
	申请时间
	  年    月    日

	户籍（居住证）所在地
	      镇/乡       村               


二、申请家庭成员（配偶、未婚子女）情况

	姓名
	与申请人关系
	性别
	婚姻状况
	身份证号码
	户籍（居住证）所在地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说明：

1.申请购买养老保障性住房应以申请家庭（指申请人及其配偶和未婚子女）为单位，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（1）申请家庭在德化县县城规划区范围内无自有房产，且未享受政策性住房。（2）申请人及申请家庭成员至申请截止日期5年内未出售过房产。（3）申请人居住在农村（不含龙浔镇、浔中镇、三班镇）。

2.申请人的配偶及未婚子女必须作为共同申请人。

3.“与申请人关系”栏填写：之妻、之夫、之子、之女等。

4.“婚姻状况”栏填写：未婚、已婚、离婚、丧偶等。


三、是否满足申请条件（以申请家庭为单位）
	审核部门
	审核内容
	审核情况

	县自然资源不动产登记部门审查意见
	申请家庭在德化县县城规划区范围内是否有自有房产
	是 ( 
	盖章

 年   月   日    

	
	
	否 ( 
	

	
	申请家庭至申请截止日期5年内是否出售过房产
	是 ( 
	

	
	
	否 ( 
	

	县住建部门审查意见
	申请家庭是否享受过政策性住房
	是 ( 
	盖章

 年   月   日   

	
	
	否 ( 
	


承    诺    书

本人申请购买德化县养老保障性住房，本人及全体共同申请人作出如下承诺和声明：

一、本人已知晓《德化县异地搬迁集中养老保障房建设管理方案》及有关政策，本人及全体共同申请人愿意遵守相关规定，现申请购买德化县养老保障性住房，我们已如实填写和提交有关材料，保证提供的所有材料真实有效。

二、本人授权并自愿接受、配合审核部门对本人及家庭成员的住房状况等信息进行核查，包括入户调查、到有关部门进行核查和信息比对，同意按规定进行张榜公示。申购家庭以任何方式弄虚作假骗取购房资格购买养老保障性住房的，或购房人连续6个月未居住的，或私下转让、出租的，将取消其购房资格，由开发建设单位按原购买价扣除折旧后的净值收回其已购买的住房。

三、本人及全体共同申请人愿意严格遵守以上承诺，并承担违反承诺的责任和后果。

四、全体家庭成员共同委托               为养老保障性住房购房申请人，其申请行为代表全体家庭成员意愿，办理权属登记时，申请人作为产权人，其他共同申请家庭成员可作为权利人。该住房自办理不动产权证书之日起10年内不得上市交易，购房人不得连续6个月未居住、不得私下转让或出租。但如果购买人无能力支付银行按揭款的，人民法院可依法拍卖。

申请人签名（按手印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共同申请人签名（按手印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时间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注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共同申请人由其法定监护人代为签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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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化县异地搬迁集中养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 制

